

附件1：资格文件格式



（项目名称）





资 格 文 件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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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标人声明
致：（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
1.我方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真实有效；
2.我方已详细研究了招标公告的所有内容，包括修改文件(如果有)和所有已收到的参考资料以及有关附件，并完全明白；
3.我方同意按照贵方可能提出的要求而提供与招标有关的任何其它数据或信息；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二）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邮箱
	

	组织结构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技术负责人
	姓名
	
	技术职称
	
	电话
	

	成立时间
	
	员工总人数：

	企业资质等级
	
	其中
	项目负责人
	

	营业执照号
	
	
	高级职称人员
	

	注册资金
	
	
	中级职称人员
	

	开户银行
	
	
	初级职称人员
	

	账号
	
	
	技  工
	

	经营范围
	












	备注
	



（三）营业执照
格式自定




















（四）安全生产许可证
格式自定




















（五）企业资质
格式自定




















（六）企业信誉声明
致：（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声明：
1.在近三年内（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报名截止日）没有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
2.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3.不存在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4.在最近三年内未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或重大工程质量问题的；
5.近三年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6.近三年未被“信用中国（广东）”（https://credit.gd.gov.cn/）列为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7.近三年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处罚期内）；
8.我方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证资金的良好记录。
我方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七）“信用中国”信息截图
格式自定




















（八）“信用中国（广东）”信息截图
格式自定




















（九）“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息截图
格式自定




















（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2025年第一、二、三、四（如有）季度企业所得税完税证明

2、2025年十二月社保缴费凭证


















（十一）项目负责人证明资料
1、执业资格证书
2、注册建造师证书
3、职称证书
4、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5、身份证
6、毕业证书
7、社保缴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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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技术负责人证明资料
1、职称证书
2、身份证
3、毕业证书
4、社保缴纳证明

















（十三）专职安全员证明资料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身份证
3、毕业证书
4、社保缴纳证明

















（十四）近三年内类似工程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签订日期
	完成日期

	1
	
	
	
	

	2
	
	
	
	

	3
	
	
	
	

	……
	
	
	
	

	
	
	
	
	


注：提供类似工程的中标通知书或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证明等资料复印件














（十五）投标人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





















7


